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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此以來，所有版權法例修訂的討論中，都是把責任加諸在使用者、二次創作

人或民間的一邊，彷彿潛台詞就是假設了不好好管制、監控這邊，這邊就會侵

權、就會做犯法事；而版權擁有人特別是版權商家的一邊，就是受害者，就不

會做出有違公義的事。這種訂立法案時潛在的意識形態，一直以來都有違有目

皆見的客觀事實。 

 

政府聲稱二次創作「並非版權法學的常用概念」，這只反映了版權法圈子與學

術專業脫節，未能對符合學術和公義的行爲提供確切的保障。政府應該要做的

是追回這方面的落差，把二次創作以學術界定義寫進法律豁免中，而非倒果爲

因，聲稱以前沒有寫，所以今天也不能寫——若是抱着這種心態，所有法律根

本都不用修訂。 

 

梁振英班子政府的行為實在離譜， 

不要再加壓於人民。 

 

 

CHAN Kai-yuk 

 


